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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张素萍 通
讯员赖永超 王晓珠 庄慧琳 文/图）
春启新程，逐梦科学。昨日，2026年
泉州市“启梦者”基层科普巡展暨科
学家（精神）进校园系列科普活动在
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城东北校区正
式启动，活动以科普资源下沉基层、
科学家精神浸润校园为核心，为全市
青少年搭建起亲近科学、体验科学的
实践平台。

活动由泉州市科协、市教育局、
市委文明办、市关工委等联合主办，
聚焦青少年科学教育培育，是扎实推
进“双减”政策落地见效、丰富青少年
科学教育载体的重要举措。

启动仪式上，市科协向学校捐赠
科普读物与科教器材，为青少年开展
科学探究提供物资支持。红领巾讲
科学家故事展演、科普剧表演、科学
实验表演、人机互动秀等科技汇演轮
番上演，生动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
师生近距离感受科技力量与创新乐
趣，赢得师生们阵阵掌声。泉州市审
计局志愿服务队、泉州市科协志愿服
务队参加了现场志愿服务活动。

科技教育是筑牢科技创新和人
才发展的重要基石，加强中小学科技

教育已成为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
重要环节。据介绍，泉州市始终将青
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摆在教育发
展的突出位置，持续推动优质科普资
源向基层延伸，在全市营造弘扬科学
家精神、追逐科学梦想的浓厚氛围。
同时，泉州市已出台加强新时代中小
学科学教育工作五大行动计划，通过
课程改革、实践探究、资源整合、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等举措，一体化推进教
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

此次启动的系列活动，将邀请科
学家走进校园，把前沿的科技知识、

鲜活的科学案例、有趣的科普体验送
到青少年身边，让科学种子与科学家
精神在青少年心中双向扎根、同频生
长。活动旨在以科普巡展、互动体
验、精神宣讲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
立科学志向，提升科学素养，成长为
具备科学家潜质的新时代人才。

下一步，泉州将持续做好科学教
育加法，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激发社
会参与活力，不断丰富科普活动形
式、拓展科普服务覆盖面，推动科学
家精神走进校园、深入基层，让学科
学、爱科学、用科学在泉州蔚然成风。

“户籍窗口”进家门
便民服务有温度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谢若禹 通
讯员陈巧芳）今年以来，泉州市首批
20年有效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
到期，换证工作接连展开。针对辖区
内部分老年及行动不便群众的办证需
求，鲤城公安分局江南派出所组织开
展集中上门办证行动，从预约上门拍
照到送证一站式服务，将户籍服务窗
口“前移”至群众家中，先后为7名高
龄和行动不便群众集中完成办证手
续，并在证件制发后第一时间送证上
门，以“一次办结”的高效服务打通便
民工作“最后一公里”。

近日，民警携带专业设备走进鲤
城区东浦社区，为63岁的陈阿婆进
行身份证信息采集和确认。“阿婆，您
坐好以后，把头发拨到耳朵后面，然
后看我的镜头。”在居民家中，民警协
助家属拉起白色背景布，并耐心引导
老人整理仪容、调整姿势。人像采集
完成后，民警为老人采集指纹信息并
仔细核对身份信息，随后还向老人及
其家属普及身份证使用、证件补办等
户籍知识。

“老人家走路不方便，感谢民警上
门帮我们解决难题。”陈阿婆家属表
示，陈阿婆平时需要拄拐杖出行，自己
正为其出门路途奔波发愁，向社区公
安反馈并预约后，民警协调时间上门
一次性办结，令人暖心。

记者从泉港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该案当事人吴某（化名，起诉时已满
18周岁）与刘某（化名，未满18周岁）
是朋友关系。此前，刘某因资金需要
向吴某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款

时，刘某系未成年人。
借款后，刘某的父母对该笔债务

进行追认，并向吴某偿还借款7000
元。借款到期后，刘某迟迟未偿还剩
余款项，经吴某多次催讨仍拒不还款。

近期，吴某为维护自身权益起诉
至泉港区人民法院。因借款时刘某
尚未满18周岁，故吴某将刘某及其母
亲许某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共同承担
还款责任。

未成年人之间的借贷行为有法律效力吗？

孩子借了5万元 家长一并成被告
未成年人向朋友借了5万元，父母虽追认了债务，却在借款到期后未能如数偿

还，结果被诉至法院。近日，泉港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在借款到期
后未能清偿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未成年人也拥有一定的可支配资金，他们之间
有时也会发生借款行为。未成年人之间的借贷行为，法律是否承认？发生借贷纠
纷时又应如何维权呢？让我们来看看法官怎么说。

■融媒体记者 林志安 通讯员 孙绮 康丹妮

关于未成年人的借款，法官
表示，需要综合分析其借款是否
与其年龄、智力等相适应。若是
借款数额过大，需要征得法定代
理人的同意或者事后追认，否则
将面临借款合同无效的法律后
果。如本案中，借款 5 万元明显
不符合当事人年龄段所能行使的
民事行为。

未成年人无论是作为出借方
还是借款方，如有资金需求或对
外支出，首先应评估是否超出了
法律规定范围或合理范围。向未
成年人出借款项存在一定的法律
风险，双方产生的借贷关系可能
会被认定无效。如超出合理范
围，应先行向父母说明，切勿自行
借款或直接对外支付。

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
护人，应尽到监护责任，需要特别
关注未成年人的消费习惯，同时
应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引导孩子形
成健康、理性的消费观，从而减少
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对于已经发
生的借款，监护人应积极引导未
成年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教育
未成年人遵守诚实守信原则。

未成年人借款数额过大
借款合同可能无效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审查案
卷材料，查明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原告吴某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
证实双方借贷关系及欠款事实。经
法官了解核实，案涉借款发生时，吴
某和刘某均尚未满18周岁，属于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刘某目前经
济偿还能力有限，确实无法归还剩
余款项。

考虑到若本案径行判决，可能

对未成年人刘某未来的学业、就
业等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达到法
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官决定采取调解方式化解纠
纷，以期实质化解矛盾，修复朋友
之间的情谊。

一方面，法官向被告刘某及其
母亲许某释明，未成年人之间的借
贷经父母追认后合法有效，拖欠借
款已构成违约，法院将依法裁判，如

不及时履行，原告可依法申请强制
执行，相关措施将对其生活及信用
记录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法官也
向原告吴某说明被告刘某及其母亲
当前的实际经济困难，建议适当放
宽还款期限。

经一再沟通协调，最终双方达成
了一致调解协议，适当放宽还款期
限，双方互谅互让，该案得到实质性
化解。

法院审理
调解促成互谅互让 避免影响孩子未来

基本案情
孩子借债父母追认 到期未还清被起诉

法官说法

播撒科学种子 厚植创新沃土
泉州启动“启梦者”基层科普巡展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

系列科普活动

科普剧表演科普剧表演


